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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或“粤开证券”）作为 2021

年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品种一）、（品种二）

（简称“21 广安经开 01”、“21 广安经开 02”）的主承销商，按照《国家发展

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存续期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

办财金〔2011〕1765 号）的相关要求出具本报告。 

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源于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对外公布的《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生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2024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25）第 015191 号）

（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年度报告（2024 年）》（以下简称“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主承销商对发行人年度履约能力和偿债能力的分析，均不表明其对本期债券的投

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主承销商所做的承诺

或声明，本期债券投资者应自行判断和承担投资风险。 

  



 

一、本期债券基本要素 

1、债券名称 
2021 年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品种

一) 

2、债券简称 21 广安经开 01、21 广安 01 

3、债券代码 152896.SH、2180205.IB 

4、发行日 2021 年 6 月 4 日 

5、起息日 2021 年 6 月 7 日 

6、到期日 2028 年 6 月 7 日 

7、债券余额 7.2 亿元 

8、截止报告期末的利率(%) 6.25 

9、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4、5、6、7 计息年

度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20%、20%、20%和 20%的比例

逐年偿还债券本金。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

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1、债券名称 
2021 年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品种

二) 

2、债券简称 21 广安经开 02、21 广安 02 

3、债券代码 152897.SH、2180206.IB 

4、发行日 2021 年 6 月 4 日 

5、起息日 2021 年 6 月 7 日 

6、到期日 2028 年 6 月 7 日 

7、债券余额 0.8 亿元 

8、截止报告期末的利率(%) 6.80 

9、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4、5、6、7 计息年

度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20%、20%、20%和 20%的比例

逐年偿还债券本金。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

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二、2024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发展改革委通知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存续期监管》规定，债券资金托

管银行、债权代理人必须履行监督债券资金流向的责任。根据《2021 年广安经济

技术开发区恒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由重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安分行和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分行分别与发行人

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负责监督发行人按照债券募集资金用途进行使用；

由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分行作为债权代理人，与发行人签订《债权代理协

议》，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粤开证券未担任本次债券的债权代理人。 

根据债券募集说明书，“21 广安经开 01”募集资金总额为 9.0 亿元，其中

7.8 亿元用于广安经开区奎阁护安（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1.2 亿元用于补充

营运资金。根据募集说明书，“21 广安经开 02”募集资金总额为 1.0 亿元，全部

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根据发行人自查报告内容显示，截至 2024 年末，21 广安经开 01 和 21 广安

经开 02 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二）本息兑付情况 

2024 年，发行人已通过债券托管机构按时足额支付了“21 广安经开 01”、

“21 广安经开 02”2024 年度的应付利息及分期偿还本金。发行人不存在应付本

息未付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已按规定披露 2024 度的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付息兑付公告。 

（四）临时公告情况 

2024 年 1 月，发行人因资产划入，披露了《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生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公告》； 

2024 年 4 月，发行人因审计机构变更，披露了《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生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关于中介机构发生变更的公告》。 



 

2024 年 5 月，发行人因股东变更，披露了《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生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公告》。 

三、2024 年度发行人偿债能力 

发行人 2024 年的合并财务报表由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25）

第 015191 号）。以下（一）、（二）部分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

均引自该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一）、（二）部分财务信息时，应当参

照发行人 2024 年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一）资产负债结构以及偿债指标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资产总计 2,121,863.85 2,027,261.30  

其中：流动资产 1,471,273.41 1,368,216.14  

其中：存货 722,464.16 613,914.55  

非流动资产 650,590.44 659,045.16  

负债合计 909,873.44 870,814.35  

其中：流动负债 538,805.55 570,707.22  

非流动负债 371,067.89 300,107.13  

股东权益合计 1,211,990.41 1,156,446.95  

流动比率（倍） 2.73 2.40  

速动比率（倍） 1.39 1.32  

资产负债率 42.88% 42.96% 

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2024 年末，发行人资产总计 2,121,863.85 万元，较 2023 年末增加 94,602.55

万元。2024 年末，发行人非流动资产 650,590.44 万元，占资产的 30.66%，较 2023

年末减少 8,454.72 万元。2024 年末，发行人流动资产 1,471,273.41 万元，占资产

的 69.34%，较 2023 年末增加 103,057.27 万元，主要系存货、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2024 年末，发行人负债合计 909,873.44 万元，较 2023 年末增加 39,059.09 万



 

元。2024 年末，发行人非流动负债 371,067.89 万元，占负债的 40.78%，较 2023

年末增加 70,960.76 万元，主要系长期借款与应付债券增加所致。2024 年末，发

行人流动负债 538,805.55 万元，占负债的 59.22%，较 2023 年末减少 31,901.67

万元，主要系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所致。 

2024 年末，发行人流动、速动比率分别为 2.73 倍、1.39 倍，与 2023 年末相

比发行人短期偿债能力相对增强；2024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 42.88%，比 2023

年末减少 0.08%，整体处于较低水平。 

（二）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营业总收入 101,567.38 130,189.49  

营业总成本 88,144.69 106,682.39  

利润总额 12,252.80 27,153.95  

净利润 12,204.51 20,961.81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439.91 15,556.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98.56 75,953.8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124.39 -58,028.9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60.15 -35,051.79  

发行人营业收入主要是政府回购安置房、施工收入、销售商品等。2024 年，

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01,567.38 万元，较 2023 年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发行人

施工和销售货物收入下降所致。 

2024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6,998.56 万元，较 2023 年下降

58,955.32 万元，下降幅度为 77.62%，主要系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

加所致。2024 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5,124.39 万元，较 2023 年增

加 2,904.51 万元，上升幅度为 5.01%。2024 年，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5,860.15 万元，较 2023 年增加 145.25%，主要是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大幅

增加所致。 

（三）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24 年 6 月 28 日，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对发行人出具了 2021

年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品种一）、（品种二）



 

2024 年跟踪评级报告（中鹏信评【2024】跟踪第【884】号 01）。发行人主体评

级 AA，评级展望“稳定”，“21 广安 01”债项评级 AAA，“21 广安 02”债项

评级 AA。本期债券具有较强的偿债保障能力。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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